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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生参与学科治理既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应然要求，又是形成师生良性互动的现实需要，更是学生

发展理论的实践逻辑体现。学生参与学科治理意指学生通过认知、情感参与基础上的行为主动参与到学

科治理知识层面的课程选择、在组织层面发挥学生组织的媒介作用以及在权力层面行使学生权力的具体

实践过程。然而现实中，学生参与学科治理依旧存在知识、组织、权力层面的三重困境，主要体现在专

业知识匮乏、角色转换困难；学生组织虚化、参与途径缺失；行政与学术权力交错、学生权力丧失。因

此，学生参与学科治理的途径可以从知识层面明确学生参与地位，落实课程决策细则；从组织层面依法

建设学生组织，完善学生参与途径；从权力层面增强学生权力意识，重塑学生参与机制。让学生有权力、

有途径、有能力参与学科治理，实现学科善治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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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subject governance is not only the requirement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creative thinking, but also the realistic need to form a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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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but also the practical logic embodiment of students’ development theory. Students’ par-
ticipation in subject governance refers to the specific practice process in which students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course selection of subject governance knowledge based on the basis of cogni-
tive and emotional participation, play the media role of student organizations at the organization-
al level, and exercise students’ power at the power level. However, in reality, students still have 
three difficulties of knowledge, organization and power in discipline governance, mainly reflected 
in lack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difficulty in role transformation, deficiency of student or-
ganization and lack of participation, and intersection of administrative and academic power and 
loss of student power. Therefore, the way for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subject governance can 
clarify the student participation status from the knowledge level, implement the course deci-
sion-making rules, build the student organization from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improve the stu-
dent participation approach, enhance the students’ power consciousness from the power level, 
and reshape the student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Let students have the right, way and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discipline governance and realize the vision of good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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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国家治理”新概念，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3)，而“学科治理是国家治理在大学层面的具体落地”(许杰，2021)。
学生参与学科治理、行使学生权力、维护主体地位，是高等教育民主化进程的主流趋势。不过，学科治

理研究中却鲜有关注“学生”这一重要角色。因此，明确学生参与学科治理的动因与内涵、分析学生参

与学科治理的困境并探索学生参与学科治理的实现路径，对于学科治理的深入与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2. 学生为何参与学科治理 

学生参与学科治理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应然要求、是形成师生良性互动的现实需要更是学生发

展理论的实践逻辑体现，三者合力促成了学生参与学科治理这一命题。 

2.1. 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理论要求 

情境性认知和情境性学习理论关注知识、学习和智慧的情境性。情境性认知指的是，情境参与了认

知，这个情境中有物理、社会、文化因素，甚至还包括你的身体。而情境性学习理论认为，知识是情境

性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知识被应用的活动、背景和文化的产物，学习应该与情境性的社会实践活动结合

起来(陈琦&刘儒德，2021)。学生参与学科治理的过程便是体现学生情境性认知与实现情境性学习的最好

媒介。在高校，学生不再是对书本知识的渴求，更多的是对知识如何产生、形成以及如何运用知识的追

求。这才是高校应该培养学生掌握的能力，而现在高校课堂出现的种种问题揭示反应了学生不愿意学习、

教师不愿意花心思讲课等问题，恰恰是忽略了学生学习的情境性的表现。而学生参与学科治理的过程，

便能给与学生直接客观的现实情境，在这个现实情境中，学生根据自身的需要以及所学的知识及自身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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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权力行使学科治理。在行使学科治理的过程中，学生面对的是现实生活中直接的情境，包括与同学

的讨论与交流，与教师的互动与沟通，与校院领导的接触与对话，整个环节都具有直观的情境性，这对

于学生学习大有裨益。而这更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将所学抽象化的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中的具

体问题，通过问题解决实现知识的迁移，从而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并实现创造性思维的训练。 

2.2. 形成师生良性互动的现实需要 

学生与教师是存在相互作用的，一方面，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教师是“传道受业解惑

者”，教师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教师的行为对学生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这种作用体现在学生听取教师的教诲，以及从心里上产生服从教师的指令的潜意识；另一方面，学生也

会对教师产生影响，学生的性格与学习方式也会改变教师的授课方式与交往惯习。有学者指出，师生存

在的相互作用模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教师的影响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包括接受

感情、称赞或鼓励、接受或采用学生的观点以及提问；间接影响则体现在讲解、给与指导、批评或证明

权威的正确性。而学生的讲话则包括学生的反应性讲话、学生的主动讲话以及沉默或混乱(陈琦&刘儒德，

2021)。在大学中，学生参与学科治理提供了学生与教师的相互沟通与交流的途径。一方面，学生通过参

与学科治理行使自己权力，另一方面，教师也能够通过学生行使的权力及提出的具体要求，进而了解学

生的根本诉求。师生双方在学科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学生尊重教师，教师体谅学生。 

2.3. 学生发展理论的实践逻辑体现 

学生发展理论主要关注学生个体在校期间是怎样转变、怎样成长为具有认识自我、他人和世界能力

的个体过程(郭俊，2018)。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亦要参与和学习高度相关的活动，而学科治理与学

生所学知识息息相关。一是学生参与学科治理能获得切身体会，能更好的平衡学术与非学术性事物的关

系；二是学生参与学科治理，亦是发挥学生主体权力意识，这种参与行为让学生切切实实把自己当做是

一个具有主体意识的人，对学科治理做出自己的判断。正如劳斯(Rouse J)指出：“任何权力的运作都必

须建立在相关知识体系或认识论的基础之上，都离不开对知识的汲取、占有、分配和保留。”(Rouse, 1991)
学生行使学生权力参与学科治理的同时，会促进其对学科相关知识的学习与理解，能够发挥学生的主观

能动性以及实现对知识迁移能力的培养，并在现实的参与中，获得与同伴以及老师更多的交往与实践，

而这正有利于学生成长。因此，学生参与学科治理是学生发展理论的实践逻辑体现。 

3. 学生参与学科治理的内涵 

“学生参与学科治理”这一概念，由“参与”、“学生参与”、“学科”、“学科治理”等多个概

念组合而成，只有在明辨基础概念的前提下，才能够实现对“学生参与学科治理”这一概念的准确解读。

正如“学科治理”一词，由“学科”和“治理”组成，而“学科”英文词“discipline”内涵与外延极其

丰富，不同话语体系下的学科具有不同样态，单一中文词汇难以与之相匹配；“治理”也并非由学科领

域衍生的专属词汇，是从其他领域迁移而来的政治话语。于是，谈及“学科治理”，需要对“学科”和

“治理”进行历史溯源。 

3.1. 学科治理 

学科的概念，学界至今仍在不停的拓展，尚无定论。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学科字源自一印欧字根……

希腊文的教学辞 didasko (教)和拉丁文(di)disco (学)均同。古拉丁文 disciplina 本身已兼有知识(知识体系)
及权力(孩童纪律、军纪)之义(华勒斯坦等，1999)。在学术话语中，学科作为知识体系和权力是为学界认

可的，而有学者认为学科亦可以从“作为知识劳动组织”语义上来甄别(宣勇&凌健，2006)，丰富了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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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组织属性。而后，学者大多围绕知识、组织、权力三重属性谈对学科的认知。有学者认为人们一

般基于“种差 + 属名”的方式来界定概念，其中“属名”反映了概念的内核(李怀祖，2004)，而学科的

属名就是知识体系、学术制度(规训制度)和学术组织(周光礼&武建鑫，2016)；还有学者认为学科以知识

为基点，形成规范化、专门化的知识体系，并进一步延伸为学术组织，也隐指对研究对象与门徒予以规

训和控制的权力技术的组合(万力维，2005)。上述对学科的定义中，皆提及“规训”一词，而“规训”，

源自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中创造性使用的一个术语。福柯认为，“‘规训’指称一种特殊的权力形式，既是权力干预肉

体的手段，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是‘知识–权力’相结合的产物”(米歇尔·福柯，2022)。由此可知，

规训的核心是“知识–权力”——通过知识运行的一种权力技术，并通过研讨班、实验室、课室等为规

训场所，进而实现对人的控制。综上所述，学科具有知识体系、规训制度(权力)、学术组织三重不同属性，

且具有内在紧密联系：知识是学科的本质内涵，组织是学科的外在表现，而规训(权力)则是学科的权力机

制。此外，学术组织属性既是知识体系属性的外在表现形式，又是规训制度属性的载体。 
在西方，治理(Governance)一词源于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文中的“掌舵”，原意是指引、控制或操纵

(让-皮埃尔·戈丹，2010)。1995 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报告，认为

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利益者得

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1995)。在我国，“治理”可追溯至

春秋时期，《孔子家语》记载，“吾欲使官府治理”、“仍能黜否，则官府治理”；战国末年，荀子言，

“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这里“治理”的概念指的是治理朝政、处置政务。现代意

义上的“治理”概念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在治理淮河、黄河工程中提出的“根本治理”和“综合治

理”(许耀桐，2023)；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国家治理”新概念。而后，“治

理”一词便被引入高等教育广泛使用。有学者基于从组织上对“治理”的定义，将学科治理定义为协调

各利益主体间的关系(杨超，徐天伟，2019)；还有学者将学科治理定义为决策的过程，其要旨在于确保学

科治理是基于专业权力而做出的内行决策(陈金圣，邹娜，2019)。本文认为，学科本身具有三重不同属性，

学科治理应该充分考虑学科的知识、组织以及规训(权力)属性，并赋予学科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主要指学

科中的行政人员、教师以及学生)治理主体地位，通过自上到下以及自下到上的合作协商等方式，结合学

科实际，践行学科善治的初心。 

3.2. 学生参与学科治理 

“参与”(participate)来自拉丁文“participare”，源自古希腊，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参与”概念，主

要来自近代民主理论中有关人民权利思想(王浦劬，1995)。在管理学和组织行为学中，“参与”指个体卷

入群体活动的程度，包括个体认知和情感方面的投入、与组织中其他个体间的互动，个体受到群体影响

以及个体影响群体的方式和程度(方舟等，2010)。学生作为学科的核心利益相关者，理应作为学科的主体

参与学科治理。正如利益相关者理论经历的“利益相关者影响”、“利益相关者参与”和“利益相关者

共同治理”三个阶段的演进(杨瑞龙，周业安，2000)，学生作为学科的主体，与学科之中的教师以及行政

人员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并造就了学科的发展，这就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学生和教师以及行

政人员共同参与学科治理，正是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现实诉求；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正是实现学科治

理的最终目的，即学生、教师以及行政人员依据一定的职责划分，充分发挥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作用，实

现学科善治。因此，本文学生参与意指通过学生在认知、情感以及行为上主动的参与到以学习为主的集

体活动中去，通过体验不同类型的组织活动，建立师生间的良性互动，发挥个体与群体在双向作用过程

中的积极效应。而学生的认知、情感、行为参与和学科治理中的知识、组织、权力属性，有着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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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认知参与需要对学科治理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而这种判断是基于知识的；学生的情感参与是通过

对学科中的学生以及教师的进行良性互动，进而对学科投入情感，视学科作为情感归宿；学生参与学科

治理的最终目的是重视学生在学科治理过程中有效行使学生权力。因此，学生参与学科治理双方有着内

在一致性，这也构成了学生参与学科治理的合法性基础。 
学生参与学科知识层面的治理主要是课程治理。因为课程来源于学科，是从学科知识中选择一部分

“最有价值的知识”组成教学内容(周光礼，2016)。而学生参与课程治理主要体现在课程选择上，“虽然

学生常被认为在决定学校教什么上没有多大权力，但他们对于学什么的问题有很大的发言权”(约
翰·D·麦克尼尔，1990)。所以，学生应该参与学科课程决策，选择相应的学习课程。学生参与学科组

织层面的治理主要是发挥学生组织的重要作用。从组织层面看，学科为志同道合的学者提供了一个研究

平台，作为固定的活动场所(宣勇，凌健，2006)。而这种组织亦可以细分为学生组织和教师组织。通常我

们是基于教师的角度而言，将学科视为一种学术组织。但学生作为知识的学习者、学科的核心利益相关

者，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影响着学科的发展，理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学生组织。学生组织的存在是为了保

障学生群体的合法利益，在高校中则体现在学生会以及学生代表大会上。学生参与学科权力层面的治理

主要是行使学生权力，重申参与学科治理决策的主体地位。学生具有公民权力、学习权力、消费者权力

以及学科核心利益者权力等多重权力，理应参与学科治理。所以，“学生参与学科治理”旨在确保学生

作为学科的主体地位，基于认知、情感基础上的行为主动参与学科治理，行使学生权力、发挥学生组织

媒介作用、积极参与学科知识层面的课程选择。在合理考虑学生利益的前提下，再平衡学科治理中的行

政人员、教授、学生三类核心利益相关者所拥有的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学生权力，协调这三者之间的

利益关系，发挥专业权力在学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是实现学科善治的重要内容。 

4. 学生参与学科治理的困境 

学生参与学科治理虽在理论上得到了印证，在实践中却依旧受到惯性思维的束缚，造成学生参与学

科治理在知识、组织、权力层面的三重困境，主要体现在专业知识匮乏、角色转换困难；学生组织虚化、

参与途径缺失；行政与学术权力交错、学生权力丧失。 

4.1. 知识层面：专业知识匮乏、角色转换困难 

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Rosovsky)强调“在大学，只有有知识的人才有资格拥有较大的发言权”。

(亨利·罗索夫斯基，1996)而高等教育研究的是高深知识，高深知识的拥有者才具有学科治理的能力。一

般认为教授具有这种能力，而学生在学期间主要以学习知识为主，因此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参与学科治

理，所以学生处于被治理的地位。其次，正因为学生缺乏专业知识，即使在高等教育政策中，亦存在的

一些话语亦暗示着学生被治理的角色。例如《高等教育法》中所使用的“不得”、“服从”、“引导和

管理”等词汇(骆聘三，张才君，2019)。言语是思想的体现，正是因为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学生是作为

被管理的群体，因此才会使用这些潜藏客体化的词汇来形容学生。 
再次，有学者认为“角色是责任场域中最为重要的构成元素。责任场域是由各主体在各位置之间存

在的客观关系职责所形成的一个关系网络，在这个关系网络中各主体应明确其职责与义务的范围，在限

定的场域中遵守内在契约而存在、行事，进而维护一个卓尔不群的共同体。”(陈亮，2018)学生角色则是

学科关系网络或是学术共同体之中的知识接受者，这种被动的地位使得学生养成了习惯于听从教师指令

行事的惯习。而这归因于我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尊师重道”思想。我国传统文化宣扬“师道尊严”，重

视教师的地位，学生只能被动听从教师的指导。在这种情况下，学生角色被管理、被固化、被客体化，

学生群体的角色转换也就颇为困难。专业知识匮乏、思想惯习的束缚、政策话语的潜藏表述，无不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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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学生被动的客体地位，致使学生难以脱离固有角色，不能以治理身份参与到学科治理中去。 

4.2. 组织层面：学生组织虚化、参与途径受阻 

一方面，学生组织虚化。组织是权力存在与运行的载体，而学生权力则主要通过学生会等学生组织

来行使。然而学生会等隶属于学校团委等相关管理部门，成为高校管理部门的附属组织，没有完全的独

立性和实际的平等地位，因此其话语权微弱(郑旭辉，余慧莉，2018)。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组织的存在也

只是为了响应政策的号召，亦或是满足学生对独立组织的期待，为了彰显领导工作作风的“开明”和“治

理艺术性”(刘振天，吴秋怡，2023)，并不能真正实现学生组织独立的权力地位，难以成为参与学科治理

等具有关键决策权力的组织机构。 
另一方面，学生参与途径受阻。学生权力要想真正落实，最为关键的是合法性的参与途径。一般以

制度上的规定为主，只有法律或制度上的明确规定，学生权力行使才具有合法性。而大多数政策法案即

使指出学生参与的重要性，却并没有落实学生参与的途径。正如学者所言，我国制度设计中存在“完全

制度缺失”以及“不完全制度缺失”(檀传宝，2005)；“完全制度缺失”指的是相关法律没有明确学生权

力。我国《教育法》以及《高等教育法》中亦没有明确指出学生具有权力。“不完全制度缺失”指的是

即使学生权力得到了法律的确定，却没有操作性规定。如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中第十三章中第(四十)条提到要加强学生代表大会建设(曹辉，2020)。但现实中，却并

没有在高校中得到落实。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大学内部章程对学生权力表述同质化，缺乏操作细则和

程序性规定(宋丹等，2019)。因此，学生并没有明确的参与途径，参与途径缺失，难以行使学生权力。 

4.3. 权力层面：行政与学术权力交错、学生权力丧失 

其一，学科治理权力集中于行政权力。我国高等教育体制行政化倾向明显，虽然提倡民主管理、强

调教师的学术权力，但话语权仍然集中在行政权力上。一方面，行政权力来自于我国高等教育行政体制；

另一方面，行政权力来源于政治权力，行政权力运行着政治权力。因此，各级单位行政权力强势，学校

领导根据党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要求，行使行政权力把控学校的发展方向；学院领导则根据学校领导的文

件和指令行使行政权力把控学院的发展方向。如是，高等教育内部的各级行政单位，权力始终集中在行

政权力上，其他权力难以分享，也就造成行政权力一家独大。并且，在学科治理中，学科带头人往往兼

具学院领导职务，也就意味着学科带头人既拥有学科层面的学术权力又拥有学院层面的行政权力，往往

“双肩挑”，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重合，使得行政人员在决定学科发展方向时，因为不同角色的利益冲

突，从而使得学科不能按照自身发展规律如愿进行，也就使得学科善治沦为空谈。 
其二，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二元对立。治理的核心是权力配置，其实质是将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进

行调和，并促使主体行为统一化(Kohler-Koch & Eising, 1995)。而现行高等教育体制中行政权力主导、学

术权力附从，权力主体并没有依据利益相关者的不同诉求进行调和，反而互相排斥，造成学术权力与行

政权力的二元对立。于大部分学者而言，学科治理中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博弈就已经决定了学科走向。

而高等教育体制中行政权力过于强大，也就弱化了学术权力的地位。近年来，很多专家学者一直在强调

“去行政化”，即强调学术权力在高校中的重要作用，摆脱行政权力对高校以及学院和学科的束缚。然

而，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早已对峙多年，却仍难以避免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僭越。正如学者指出，学

者通过学术资本的积累占据行政权力，并通过行政权力进一步强化自身的学术权力；抑或，行政权力为

了得到学者的认可，通过聘用资深的学者来使自身合法化(于忠海，2009)。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交织，难

以准确界定其权力属性。因此，尽管打出高校“去行政化”旗帜，都意味着高校“去行政化”只是一种

存乎于学者理想中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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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学生丧失主体意识、忽视学生权力。在行政权力过于集中以及学术权力与其争锋的时候，学

生权力亦面临着自身的挑战。一方面，教师或行政人员认为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既不需要也不拥有参

与学科治理的权力，而这归因于我国传统的教育体制。自古以来，“尊师重道”的思想代代传承，教师

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学生不得违抗教师命令。这就使得学生只能作为被动接受的客体存在，丧失了学

生的主体意识。而丧失了主体意识的学生，难以行使学生权力参与学科治理。另一方面，在传统教育环

境中，教师压制、剥夺学生权力，长此以往，学生往往忽略自身的权力，即使权力被侵犯亦意识不到，

或意识到也无可奈何，形成恶性循环。 

5. 学生参与学科治理的实现路径 

学生参与学科治理应该从知识层面明确学生参与地位，落实课程决策细则；从组织层面依法建设学

生组织，完善学生参与机制；从权力层面增强学生权力意识，重塑学生参与机制。让学生有权力、有途

径、有能力参与学科治理。 

5.1. 知识层面：明确学生参与地位，落实课程决策细则 

一是指明学生具有从事知识生产的能力，明确学生参与学科治理的地位。一方面，高校学生作为“准

知识生产者”，具有“学生”和“知识生产者”双重属性，而“知识生产者”属性则意味着学生具备从

事知识生产活动的能力。有学者指出研究生不仅是大学知识生产的参与者，也是大学知识体系中的重要

劳动者。前者体现在学生通过发表学术论文、申请专利直接从事知识生产工作；后者体现在学生承担一

定的科研任务间接的为大学知识生产做贡献(陈乐，2020)。根据研究显示，选取以我国学者为第一作者所

发表的 210 篇 ESI 热点论文分析发现，研究生参与撰写的论文达到 76.19%，而且以研究生为第一作者的

论文占到了 52.86% (袁本涛等，2014)；此外，基于国内权威期刊论文的数据分析则显示，以研究生为第

一作者所发表的论文达到了 40.9% (袁本涛等，2015)。因此，对于从事知识生产活动的研究生而言，与

其导师既是一种师生关系，更是一种同事关系，都作为知识生产者。这也就意味着学生在知识层面具有

参与学科治理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个体在成为知识生产者之前需要经历一个学习与准备的阶段，先成

为一个“准知识生产者”(王力平，2002)。也就意味着“准知识生产者”是知识生产者的一种过渡，提前

让学生作为治理主体参与学科治理可以为今后的学习以及知识生产添砖加瓦，并且从学生的视角看待学

科治理能够提供一种新的观点与切入的维度，也并不失为一种良方。 
二是落实课程决策细则。学生作为“准知识生产者”参与学科知识层面的治理主要体现在课程决策

上，因为课程体现了学科的知识体系，学生亦是通过课程学习知识。课程决策就是一定权力主体在价值

判断的基础上对其理想或需要的课程所做出的判断过程(李宝庆，2009)。一般而言，学科的课程决策过程

是基于学术共同体的专业判断，决定教师教什么课程，以及学生学什么课程。学生作为知识的接受者，

是不被纳入课程决策范围的。然而，麦克尼尔(J·D·McNeil)指出了学生分享课程决策权力的重要性(约
翰·D·麦克尼尔，1990)，主要是课程选择权。因此，课程决策作为学科治理的重要部分，高校学生应

该具有所学课程的决策权。学生参与课程决策关键是要建立信息公开制度，而信息公开主要包括三个方

面的内容：事前告知，事中听证，事后说明(孙芳，2016)。事前告知则指向全体教职工以及学生公布课程

选择的通知，在采纳教职工以及学生的意见基础上，再进行课程决策，即赋予学生群体知情权；其次，

部分学生代表参与，并使得部分学生能够旁听课程决策过程，即在行使学生权力参与课程决策的同时，

还赋予学生见证课程决策的全过程的权力，对于推动课程顺利开展具有重要作用；最后，在将决定后的

课程向全体教职工公示，对有争议的部分进行详细说明，无异议则全面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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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组织层面：依法建设学生组织，完善学生参与途径 

一是明确学生组织的建立与职责。学生组织是学生参与学科治理的重要途径，应该由学校依据高等

教育法案中的相关要求，在实践中落实。学生会等学生组织应该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学校管理部门，由

学生自行组织运行。学校管理部门具有监管权，并不拥有运行和直接干预权。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组织

避免行政化趋势，真正实现学生组织自己的职责——为学生群体谋福利，成为行使学生权力的途径。学

生组织运行可以自行筹备资金，摆脱对校管理部门的资金依赖。一方面，学生组织可以收取一定会费，

用于维护日常运行；另一方面，学生组织可以通过举办活动，接受校内外机构的资金赞助。学生组织内

部的管理人员应该由学生民主选举产生，并赋予学生群体监督权。通过资金独立以及管理人员自主选举，

逐步脱离于学校管理部门的控制。学生组织还应该积极围绕学生学业相关活动，积极组织活动。例如课

程评价、学术交流、参与学科建设等，来提高学生组织的活跃度与影响力。 
二是落实学生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应该是由全体学生参与并选举产生学生代表的重要途径，选

举的学生代表具有参与学科治理的权力。学生代表大会建设需要考虑到学生代表的地位，选取的学生代

表应该由全体学生投票选举产生，能够反应大部分学生的利益诉求；学生代表还应受到教师的重视，能

够在学科治理过程中拥有一定决策权；学生代表还应该主动关注学生群体的权力地位，针对侵犯学生权

力的行为向有关部门积极反应。此外应该搭建学生参与平台。学生会以及学生代表大会等学生组织是间

接参与学科治理，而高校理应在学科治理的核心组织中选取部分学生直接参与决策。搭建学生参与平台，

遴选学生直接参与高校行政或学术机构中，学生占据一席之位，并能对决策起到一定作用。杜绝“走过

场”式参与，要做到实质性参与，真正发挥学生参与决策组织的作用。 

5.3. 权力层面：增强学生权力意识，重塑学生参与机制 

一是增强学生权力意识，明确学生参与的有限性。学生应该主动了解自身享有的合理权力，并对侵

犯权力行为及时作出回应，增强学生权力意识。从国家政策本身出发，应该对学生权力进行明确规定，

避免学生权力概念界定模糊、漂移等现象；从学校领导层面出发，则要转变固有的学生被治理的角色，

赋予其权力主体地位；从学生个体层面出发，学生需要意识到自身具有的多重权力，公民权、消费者权

力、学术共同体成员的权力以及学科核心利益相关者拥有的权力，并且能够积极落实这些权力，维护学

生利益。此外，承认学生参与的有限性，是正确发挥学生学科治理能力的前提。因为学生处于成长阶段，

其身心发展还不成熟。因此，对事物的判断存在一定的误区，难以做出正确的认识和决策。并且，学生

作为一种身份，只在学校学习短暂的年限。这种很强的流动性也意味着学生难以在短期内在完成正常学

业的基础上，了解学校以及学科现状，更别提和教授学者拥有同等话语权。最后，学生存在知识的局限

性，难以全面参与学科治理。高校的学生按阶段划分为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正如布鲁贝

克所言，高等教育研究的是高深知识。因此，按照阶段划分而言，一般本科生被认为是学习高深知识的

入门阶段；而硕士生是学习高深知识的过渡阶段；博士生则是高深知识的运用创新阶段。因此，从知识

的掌握程度来看，博士生作为学生的最高阶段，具备一定的高深知识，主要从事知识生产工作，对学科

的发展以及治理具备一定的能力。因此，可以认为本科生具有学科治理的知情权，硕士生具有学科治理

的参与权，而博士生则具备学科治理的决策权。至于具有多大程度的决策权，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一

步探索。 
二是重塑学生参与机制，平衡学科治理权力。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中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二元对立

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学科遵循自身逻辑演化发展的最大阻碍，而这种博弈亦存在于学科治理之中。某些

领导既是学科带头人又是行政人员，不管是从行政权力出发又或是学术权力出发，都具有绝对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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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界限模糊，职责不明。而重视学生参与学科治理并依法行使学生权力，有利

于缓和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矛盾。基于此，重新设计学科治理中的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以及学生权力

参与机制，平衡三者对于学科治理而言有着重要作用，实现行政权力运行、学术权力决策、学生权力参

与三者职责划分明确，相互作用且都受到足够重视。具体操作而言，首先，是在现行行政权力与学术权

力运行的学科治理过程中，合理纳入学生代表行使学生权力，并向全体学生公布学科治理内容，在全体

教职工以及学生都没有异议的基础上开展学科建设，有助于实现学科善治；其次，建立三种权力的监督

与制衡权，可以采取第三方机构监督评估，杜绝将学生参与虚置；再次，落实学生权力救济制度，对侵

犯学生权力行为，应有法律途径进行申诉，得到司法救济；最后，还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与舆论力量，

作为对高校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以及学生权力制衡的补充。重视权力制衡是为了学科走向更好的未来，

而社会评价则是检测学科质量的直观体现，要充分重视社会力量对学科权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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